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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支持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1、 起草背景与必要性
当前，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以下简称“深汕”）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持续增长，金融服务支撑作用日益凸显。但当前金融业仍处于发展初期，存在金融服务覆盖面不足、产融结合深度不够、跨境金融创新滞后等问题，尚未形成与区域高质量发展相适配、具有产业支撑力与区域竞争力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是推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在服务实体经济、优化资源配置、防范化解风险、保障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5〕8号）精神及国家、省、市金融产业发展相关规定，聚焦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通过精准引导推动优质金融资源集聚、金融业态优化升级、产融深度融合与金融创新活力提升，结合深汕实际制定《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支持金融领域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若干措施》），对完善区域金融生态、强化产业金融支撑、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必要性。
二、起草依据
1.《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支持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前海规〔2024〕15号）
2.《深圳市福田区支持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深福发改规〔2025〕4号）
3.《平谷区促进金融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京平发改发〔2025〕13号）
4.《海口市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5.《广州市天河区加快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穗天府规〔2025〕1号）
6.《广州开发区（黄埔区）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穗埔府规〔2025〕4号）
7.《广州市南沙区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穗南府规〔2024〕10号）
8.《北京市东城区关于推动金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京东政办发〔2024〕12号）
9.《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加快推动产业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京技管发〔2024〕18号）
三、主要内容
《若干措施》共十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至第四条主要明确区内各工作部门对奖励资金使用的任务分工，明确可享受金融产业政策的主体范围。
第五条至第七条为金融奖励扶持措施，主要列明具体政策内容，包括给予金融机构业务规模扩张和产业融合支持、给予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创新与业务试点支持、支持金融生态建设与交流合作。
第八条至第十条主要明确金融产业政策的限制和除外情形、专项资金管理模式、办法解释、实施有效期限等内容。
四、预期政策效应
《若干措施》发布后将进一步丰富我区金融业态，吸引各类合规金融机构入驻，完善区域金融服务体系；引导金融资源赋能区域重点产业、破解资金瓶颈，助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激发金融创新活力、推进跨境金融试点，提升区域金融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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